
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中融融盛双盈一年封闭运作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转为开放式运作、变更基金名称 

并修改基金合同及托管协议的公告 

 

中融融盛双盈一年封闭运作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本基金”，基金简称为“中融融盛双盈一年封闭债券”，

A类基金份额代码：015477，C类基金份额代码：015478）于

2022年8月31日成立，基金管理人为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托管人”）。 

   根据《中融融盛双盈一年封闭运作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基金合

同生效后的前一年为封闭运作期，封闭运作期自基金合同生

效日起至一年后的年度对日（如该对应日期为非工作日或日

历年度中不存在该对应日期的，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的前

一日（含）止。在封闭运作期内，本基金不办理申购、赎回

业务，也不上市交易。封闭运作期届满后，本基金转为开放

式运作，基金名称变更为“中融融盛双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可以在开放日办理申购、赎回业务。除此之外，本基金

的基金费率、基金的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等均不变。 

    本基金封闭运作期自 2022 年 8 月 31 日起至 2023 年 8



月 30 日止，并自 2023 年 8 月 31 日起转为开放式运作，基

金名称变更为“中融融盛双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

称变更为“中融融盛双盈债券”，基金代码不变，并适用基金

合同中关于转为开放式运作后的有关规定。 

基于上述变化，基金管理人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对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进行了修订，修订内容详见

附件《中融融盛双盈一年封闭运作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托管协议修订前后对照表》。本次修订系因封闭运作期

届满后转换运作方式而进行的修改，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无

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修订后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自2023年8月31日起生效。

基金管理人将于本公告刊登当日在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同时

公布修订后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根据修订的基金合同、

托管协议，基金管理人将更新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

品资料概要相关内容。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情况，请查

阅更新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料

概要等相关法律文件。 

本基金将于2023年8月31日起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

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详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官网（www.glfund.com）或拨打本

公司客服热线（400-160-6000、010-56517299）咨询详情。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

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法律文件，根

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

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附件：《中融融盛双盈一年封闭运作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托管协议修订前后对照表》 

 

 

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8月29日 

 

 

 

 

 

 



附件： 

中融融盛双盈一年封闭运作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托管协议修订前后对照表 

 

    一、基金合同修订前后对照表 

原基金合同 修改后基金合同 

中融融盛双盈一年封闭运作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中融融盛双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 

第一部分  前言 

三、中融融盛双盈一年封闭运作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依照《基金

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募集，并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注册。 

第一部分  前言 

三、中融融盛双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由

中融融盛双盈一年封闭运作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封闭运作期届满更名而来。中融

融盛双盈一年封闭运作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由基金管理人依照《基金法》、基金合

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募集，并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注册。 

第二部分  释义 

1．基金或本基金：指中融融盛双盈一年

封闭运作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基金管理人：指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第二部分  释义 

1．基金或本基金：指中融融盛双盈一年封

闭运作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或中融融盛

双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基金管理人：指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基金合同或本基金合同：指《中融融

盛双盈一年封闭运作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及对本基金合同的任何有

效修订和补充 

5．托管协议：指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

人就本基金签订之《中融融盛双盈一年

封闭运作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

议》及对该托管协议的任何有效修订和

补充 

6．招募说明书：指《中融融盛双盈一年

封闭运作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及其更新 

24．销售机构：指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以及符合《销售办法》和中国证监会

规定的其他条件，取得基金销售业务资

格并与基金管理人签订了基金销售服务

协议，办理基金销售业务的机构 

26．登记机构：指办理登记业务的机构。

基金的登记机构为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或接受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托代

为办理登记业务的机构 

39．《业务规则》：指《中融基金管理有

4．基金合同或本基金合同：指《中融融盛

双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对

本基金合同的任何有效修订和补充 

5．托管协议：指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

就本基金签订之《中融融盛双盈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及对该托管协议的

任何有效修订和补充 

6．招募说明书：指《中融融盛双盈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24．销售机构：指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及符合《销售办法》和中国证监会规定

的其他条件，取得基金销售业务资格并与

基金管理人签订了基金销售服务协议，办

理基金销售业务的机构 

26．登记机构：指办理登记业务的机构。

基金的登记机构为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或接受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托代

为办理登记业务的机构 

39．《业务规则》：指《国联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是规范基金

管理人所管理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登

记方面的业务规则，由基金管理人和投资



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是规范基

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登记方面的业务规则，由基金管理人和

投资人共同遵守 

68．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指《中融融盛

双盈一年封闭运作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 

人共同遵守 

68．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指《中融融盛双

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产品资料概

要》及其更新 

第三部分  基金的基本情况 

一、基金名称 

中融融盛双盈一年封闭运作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第三部分  基金的基本情况 

一、基金名称 

中融融盛双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由中

融融盛双盈一年封闭运作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封闭运作届满更名而来） 

第七部分  基金合同当事人及权利义务 

一、基金管理人 

（一） 基金管理人简况 

名称：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

金田路 3088号中洲大厦 3202、3203B 

第七部分  基金合同当事人及权利义务 

一、基金管理人 

（一） 基金管理人简况 

名称：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金

田路 3086 号大百汇广场 31 层 02-04 

单元 

     

 

 



二、托管协议修订前后对照表 

原托管协议 修改后托管协议 

中融融盛双盈一年封闭运作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中融融盛双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

协议 

鉴于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系一家依照

中国法律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

任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具备

担任基金管理人的资格和能力,拟募集

发行中融融盛双盈一年封闭运作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鉴于中融管理有限公司拟担任中融融盛

双盈一年封闭运作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管理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拟担任中融融盛双盈一年封闭运作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托管人； 

为明确中融融盛双盈一年封闭运作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

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特制订本托

管协议； 

除非另有约定，《中融融盛双盈一年封

闭运作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以下简称“基金合同”)中定义的术语

鉴于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系一家依照

中国法律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

任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具备

担任基金管理人的资格和能力,拟募集发

行中融融盛双盈一年封闭运作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鉴于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中融融

盛双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由中融融

盛双盈一年封闭运作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封闭届满更名而来）的基金管理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中融融

盛双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托管

人； 

为明确中融融盛双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的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之间的权

利义务关系，特制订本托管协议； 

除非另有约定，《中融融盛双盈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



在用于本托管协议时应具有相同的含

义；若有抵触应以基金合同为准，并依

其条款解释。 

合同”)中定义的术语在用于本托管协议

时应具有相同的含义；若有抵触应以基

金合同为准，并依其条款解释。 

一、基金托管协议当事人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

社区金田路 3088 号中洲大厦 3202、

3203B 

一、基金托管协议当事人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

区金田路 3086 号大百汇广场 31 层 02-

04 单元 

 


